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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 则  
第 1 条： 目 的  

以独立超然之立场，确认本公司各单位应行业务有否按规定确实执行，进行
中业务是否妥当，进而从事发掘问题，及建议革新方案，以达成企业经营合
理化。  

第 2 条： 本小组定名为『东元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稽核小组』，简称『稽核小
组』代号稽。 

 
第二章 稽核小组之组成  
第 3 条： 稽核小组隶属董事会，并负责向上级报告。  
第 4 条： 稽核小组设总稽核一人，由董事会聘任之。  
第 5 条： 稽核小组设经理一人，辅佐总稽核负责稽核小组业务之执行与推动。并依公 

司规模、业务情况、管理需要及其他有关法令之规定，配置适任及适当人数
之专任内部稽核人员。 

 
第三章 组织体系  
第 6 条： 组织体系 

 
 
第四章 稽核范围  
第 7 条： 内部稽核范围  

一、 对内部控制制度进行检查，以衡量现行政策与程序之有效性、遵循程度与
其对各项营运活动之影响，并适时提供改进建议。  

二、 复核内部各单位及子公司自行检查内部控制制度之结果报告，并同稽核所
发现之内部控制缺失及异常事项改善情形，以作为董事会及总经理评估整
体内部控制制度有效性及出具内部控制制度声明书之依据。 

三、 其他有关公司各项经营活动，营运效果及效率执行情况之业务检查。  
第 8 条： 稽核先以各处、厂、室为主要对象，视实际需要再推展至课、股、班或个

人实施检查。 
 
第五章 稽核程序  
第 9 条： 稽核程序图： 

稽核计划设定  
↓  
发出稽核通知  
↓  
资料搜集与分析  
↓  



实地实施业务检查活动  
↓  

问题点及异因分析 
↓  
稽核结果检讨会召开  

↓  
稽核报告及改善建议提出  

↓  
呈 核  
↓  
送受检单位提出改善对策及预定完成日期  
↓  
改善执行报告  
↓  
执行状况追踪  
↓  
改善对策结案报告  
↓  
执行规章制度修增作业 

 
第 10 条： 稽核程序说明  

一、 稽核小组依据全公司经营活动状况及风险评估结果，拟定稽核年度计划
案，呈总经理及董事长核示后，提报董事会，并经董事会通过后展开稽核
作业。 

二、 稽核小组依计划案之内容，至各有关单位实施业务检查，各单位需配合稽
核小组提供协助从事稽核所需之数据与查询之义务。 

三、 稽核小组依实地作业了解，而发掘问题点、异常点会同受检单位召开稽核
结果检讨会，研讨改善对策与方案，并撰写『稽（查）核异常事项说明及
改善情形报告表』。 

四、 『稽（查）核异常事项说明及改善情形报告表』呈核后送受检单位提出改
善对策及预定完成日期，并要求受检单位于执行改善作业时，应作成改善
执行报告。 

五、 自改善方案实施日起，稽核小组依定期或不定期追催执行状况报告并追踪
改善作业至完成后始得结案。 

六、 改善方案如涉及规章、制度、事务作业基准需修正或补建时，应由各单位
负责执行。  

第 11 条： 稽核期间，收集有关之各项资料，均应连同检查报告汇整存盘备查。 
 
第六章 附 则  
第 12 条： 本办法呈董事长核准后实施，修正时亦同。  
第 13 条： 本办法于 1984 年 2 月 1 订定。 
   本办法于 1984 年 4 月 1 日第一次修正。 
   本办法于 1992 年 8 月 1 日第二次修正。 
   本办法于 1996 年 1 月 1 日第三次修正。 
   本办法于 2006 年 7 月 12 日第四次修正。 
   本办法于 2007 年 4 月 1 日第五次修正。 


